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文财务函〔2010〕233号


文化部关于做好2010年
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局：

近日，财政部发文要求2010年6月底前下达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资金。为落实财政部要求，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经商财政部，现就做好2010年中央财政补助地方文化项目资金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统筹谋划，提早做好申报准备工作

2010年中央财政补助地方文化项目共6个，包括：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设备购置专项资金、全国县级图书馆及文化馆修缮专项资金、流动舞台车工程、城市社区文化中心（街道文化站）及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专项资金。请各地文化厅（局）高度重视，提早做好准备，及时上报申请文件，确保2010年度资金申报工作圆满完成。

二、认真研究，精心测算，合理确定申报项目

在项目编报过程中，应明确重点，结合以前年度申报经验和实施情况，认真研究，合理确定申报项目。各项目具体申报要求如下：

（一）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按照“十一五”期间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规划，到2010年底，将基本建成资源丰富、技术先进、服务便捷、覆盖城乡的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努力实现全覆盖。2010年，应全面完成县级支中心和村基层点的建设工作，中央财政资金对中西部地区县级支中心和村基层点补助覆盖率应达到100%。因此，中西部地区请按照规划要求，将本地区尚未安排建设资金的基层点纳入2010年资金申报范围，确保“十一五”规划建设任务的完成。东部地区可结合本地区共享工程完成情况，申报2010年度共享工程奖励资金。

（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

各地应按照《财政部 文化部关于印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06] 71号）和《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资金使用与管理的通知》（办财务发〔2009〕21号）要求，结合本地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状况和以前年度工作情况申报2010年度资金。该项目资金补助重点是：
1．入选和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保护经费。

2．第一、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保护经费。

国家级名录项目应遵循“统筹规划，重点突出”的原则，区分轻重缓急，按照濒危程度和文化价值对项目进行合理排序后申报，杜绝“遍撒芝麻盐”的情况发生。要求：（1）资金重点向涉及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的项目，具有重大历史、文化、科学价值且生存状况濒危的项目和重要的少数民族项目倾斜；（2）各地申报项目比例不应超过本地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总数的30%；（3）京剧、昆曲等国家已安排专项资金的，以及经济效益、传承状态较好的项目不纳入申报范围。 

3．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传习活动经费。今年将对前三批传承人进行补助（已经去世的除外），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8000元。

4．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出版及数据库建设经费。

5．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保护建设经费。

编制资金申报文件的同时，需填报《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申报汇总表》（附件1）、《2010年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补助经费申报表》（附件2）、《2010年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保护资金申报书》（附件3）、《2010年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补助经费申报表》（附件4）、《2010年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出版及数据库建设经费申报书》（附件5）、《2010年度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经费申报书》（附件6）。

（三）乡镇综合文化站设备购置专项

中西部地区应按照《财政部办公厅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乡镇文化站设备购置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教[2008]224号）要求，结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安排和本地区自行安排资金建设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情况，对本地区截至2009年底已建成且面积达到300平米以上的乡镇综合文化站进行认真统计核查，将尚未安排设备购置资金的乡镇综合文化站纳入2010年资金申报范围。在编制资金申报文件的同时，需填报《2010年乡镇综合文化站设备购置专项资金申报表》（附件7）。

（四）县级图书馆、文化馆维修改造专项

2009年，各地已按照《财政部 文化部关于做好县级图书馆、文化馆维修改造项目规划编制及2009年经费申报工作的通知》（财办教[2009]32号）要求，对截至2008年底面积未达800平米的县级图书馆、面积未达1500平米的县级文化馆进行了统计汇总，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本地区2009-2012年未达标县级两馆维修改造项目规划。请各地文化厅（局）配合财政厅（局），根据四年总体规划及本地区实际情况，填报《2010年度县级图书馆、文化馆维修改造项目资金申报表》（附件8）。今年该项资金仍从中央补助地方文化体育传媒专项资金中安排，由财政厅单独申报，申报项目若需调整，请在申报文件中详细说明。

（五）流动舞台车工程

根据《2007—2010年流动舞台车工程规划》，2010年我部将完成规划内的山西、河南、云南、陕西四省流动舞台车配送任务。请各地对本地区2005年至2009年该工程实施情况进行认真总结，上报使用情况和成效。对于实施情况较好的地区，将给予奖励。
（六）城市社区文化中心（街道文化站）及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专项

请各地按照《财政部 文化部关于印发<城市社区文化中心（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09]447号)要求，对本地区社区文化中心（街道文化站）及文化活动室数量进行统计测算。中西部地区按照本地区截至2008年底已建成的25%的社区文化中心（街道文化站）及文化活动室申报设备购置资金需求；东部地区按照本地区社区文化中心（街道文化站）及文化活动室建设和使用情况申报奖励资金。在编制资金申报文件的同时，中西部地区需填报《2010年城市社区文化中心（街道文化站）及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专项资金申报表》（附件9）。

三、密切配合，规范程序，及时完成申报工作

在各专项资金申报过程中，各地文化厅（局）应与财政厅（局）积极沟通协商，密切配合，共同完成申报工作。上述各专项的申报均应由各地文化厅（局）会同财政厅（局）进行汇总审核，并按各专项分别编制申报文件。

请各地文化厅（局）于2010年4月15日前联合财政厅（局）向财政部、文化部报送各专项资金申报材料。

上报时需报送纸质文件及表格一式两份，电子版文件及表格发送至heyi612@126.com。

联系人及电话：

文化部财务司预算财务处 贺 怡

010-59881700,59881133（传真）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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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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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0年度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经费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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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二月九日
附件1：

2010年度     省（区、市）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专项资金申报汇总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2010年申请金额

	1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项目
	

	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3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出版及数据库建设经费
	

	5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合计
	—
	


附件2：
2010年度     省（区、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项目补助经费申报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保护实施单位
	2010年申请中央财政安排经费（万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合计
	—
	—
	—
	—


附件3：

2010年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保护资金申报书

	申报补助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申报项目负责人（联系人）
	
	联系电话
	

	保
护

方

案

总

体

目

标
	

	2010
年

项

目

保

护

情

况
	

	2010年
项

目

保

护

规

划
	

	项
目

资

金

来

源

（万元）
	合  计
	预算申请数

	
	1、中央财政拨款
	

	
	其中：申请当年中央财政预算
	

	
	2、其他资金（含地方财政、赞助款等收入）
	

	2010
年

项

目

支

出

明

细

预

算

（万元）
	合  计
	金  额

	
	
	

	
	
	

	
	
	

	
	
	

	
	
	

	
	
	

	
	
	

	
	
	

	
	
	

	
	
	

	
	合  计
	


附件4：

2010年度     省（区、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补助经费申报表

	序号
	传承人姓名
	项目名称
	项目保护单位
	2010年申请中央财政安排（万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
	—
	—
	—


附件5：
2010年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出版

及数据库建设经费申报书

单位公章：

	申报补助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申报项目负责人（联系人）
	
	联系电话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出版及数据库建设总体目标及分年度目标
	

	补助项目申请理由
	

	补助资金使用内容
	

	项
目

资

金

来

源
	资金来源
	预算申请数

	
	合计
	

	
	1.中央财政拨款
	

	
	其中：申请当年中央财政预算
	

	
	2.其他资金（含地方财政、赞助款等收入）
	

	项
目

支

出

明

细

预

算
	明细支出预算
	金额

	
	合计
	

	
	
	

	
	
	

	
	
	

	
	
	

	
	
	

	
	
	

	
	
	


注：金额以万元为单位

	经
费

预

算

测

算

依

据

及

说

明
	


附件6：
2010年度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经费申报书

（单位公章）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名称
	

	申报单位（个人）名称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申报负责人（联系人）
	
	联系电话
	

	2010

年

建

设

情

况


	

	以前年度中央补助资金使用情况

	

	2010年
保

护

规

划
	

	项
目

资

金

来

源
	合  计
	预算申请数

	
	1、中央财政拨款
	

	
	其中：申请当年中央财政预算
	

	
	2、其他资金（含地方财政、赞助款等收入）
	

	2010
年

支

出

明

细

预

算
	合  计
	金  额

	
	
	

	
	
	

	
	
	

	
	
	

	
	
	

	
	
	

	
	
	

	
	
	

	
	
	

	
	
	

	
	合  计
	


注：资金以万元为单位。

附件7：
2010年度     省（区、市）乡镇综合文化站

设备购置专项资金申报表

	发展改革委投资建设
	乡镇综合文化站名称
	建成面积

	
	　
	　

	
	　
	　

	
	　
	　

	
	　
	　

	
	　
	　

	
	　
	　

	
	　
	　

	
	　
	　

	
	　
	　

	
	　
	　

	
	　
	　

	
	　
	　

	
	　
	　

	地方各级投资建设
	　
	　

	
	　
	　

	
	　
	　

	
	　
	　

	
	　
	　

	
	　
	　

	
	　
	　

	
	　
	　

	
	　
	　

	
	　
	　

	
	　
	　

	
	　
	　

	
	　
	　


附件8：

2010年度     省（区、市）县级图书馆、文化馆

维修改造项目资金申报表

	
	

	县级图书馆
	名称
	面积

	
	　
	　

	
	　
	　

	
	　
	　

	
	　
	　

	
	　
	　

	
	　
	　

	
	　
	　

	
	　
	　

	
	　
	　

	
	　
	　

	
	　
	　

	
	　
	　

	
	　
	　

	县级文化馆
	　
	　

	
	　
	　

	
	　
	　

	
	　
	　

	
	　
	　

	
	　
	　

	
	　
	　

	
	　
	　

	
	　
	　

	
	　
	　

	
	　
	　

	
	　
	　


附件9：

2010年度     省（区、市）城市社区文化中心

（街道文化站）及文化活动室设备购置专项资金申报表

	社区文化中心（街道文化站）
	名称
	面积

	
	　
	　

	
	　
	　

	
	　
	　

	
	　
	　

	
	　
	　

	
	　
	　

	
	　
	　

	
	　
	　

	
	　
	　

	
	　
	　

	
	　
	　

	
	　
	　

	
	　
	　

	社区文化活动室
	　
	　

	
	　
	　

	
	　
	　

	
	　
	　

	
	　
	　

	
	　
	　

	
	　
	　

	
	　
	　

	
	　
	　

	
	　
	　

	
	　
	　

	
	　
	　



抄送：财政部。
文化部办公厅                             2010年2月9日印发

初校：刘  剑    终校：贺  怡





















